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海洋公園夏日盛事「夏水
禮」闊別三年後，將於明天（8日）至下月27日舉行，園區
之前每逢周二休館，現為配合活動恢復一星期開放7天。
「夏水禮」以表情符號emoji為主題，推出多項夏日水戰活
動，包括在海濱樂園廣場舉行的「街頭水戰大激鬥」，遊客
可以拿着水槍與同行友人對戰，同場還有「emoji打卡樂
園」，內設3米高充氣波波供遊客打卡。公園亦推出夏水禮
優惠門票，從昨日起至8月27日有售，成人票為388元，兒
童票則為233元。
自社會全面復常以來，各種活動隨之紛紛回歸。海洋公園

的「夏水禮」相隔三年後，亦再度回歸。海洋公園公司主席
龐建貽表示，「夏水禮」是海洋公園最受歡迎的體驗之一，
本次「夏水禮」以表情符號emoji為主題，透過可愛傳神的
表情圖案表達自己，同時感受多元共融。他指出，公園除了
於早前邀請了一班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員，參與製作本次活
動其中一幅特色塗鴉牆，更將與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
殺研究中心，以及其他機構，合作推廣情緒健康和邀請弱勢

社群參加「夏水禮」活動。
本次「夏水禮」的活動眾多，在海濱樂園廣場舉行的「街頭

水戰大激鬥」，遊客可以參與水槍激戰，在「水花玩樂地帶」
則設置了巨型水桶裝置，水桶注滿水之後則會如瀑布般傾盆而
下，讓人獲得清涼快感。「夢幻泡泡派對」現場有DJ表演，遊
客亦可於「emoji打卡樂園」的3米高充氣波波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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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士服務良莠不齊，為提升質素，

香港特區政府建議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

引入的士車隊制度、提高「白牌車」載客

取酬的罰則等。針對劏客、濫收車資的問

題，政府建議引入三級記分制度，兩年內

累積被記 15分或以上，司機會被「釘

牌」3個月至6個月，相關條例草案今日

刊憲，下周三於立法會討論。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日在尖沙咀遊客區直擊的士劏客實

況，有旅客被司機要求收取較咪錶高一倍

的車資，也有不少的士疑似揀客拒載，趕

時間的市民截極都無車載，旅客更慨嘆的

士服務影響對香港的印象，歡迎政府採取

措施打擊。

港研的士記分制 劏客揀客可釘牌
草案今刊憲下周三立會討論 市民旅客歡迎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文）為打擊違規使
用兩元乘車優惠，運輸署上月26日起聯同公
共交通工具營辦商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全港打擊
行動。截至前日，運輸署已發現逾270名乘客
懷疑違規使用兩元優惠，其中一宗可疑個案已
轉交警方跟進。
運輸署昨日表示，上月26日起與公共交通

工具營辦商三人一組展開聯合行動，打擊不合
資格者違規使用兩元乘車優惠。截至本月5
日，專責小隊共查核了近70條專營巴士、小
巴、居民巴士路線及渡輪航線，涉及約700班
次，發現超過270名乘客懷疑違規使用兩元乘
車優惠計劃，其中一宗個案已轉交警方作進一
步跟進。
警方表示，周二（4日）已接獲相關的轉介
個案，正等候有關部門提供更多資料，以便作
出跟進。

今年5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在回覆立
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運輸署在2020年至2022
年期間共發現6宗兩元乘車優惠的異常個案，已
轉交警方跟進，其中兩宗在警方調查後未有發現
可疑，其餘4宗個案警方仍在調查中。

逾270人疑違規用乘車優惠

◆運輸署發現逾270名乘客懷疑違規使用兩元優
惠。圖為小巴提示的兩元乘車優惠。 資料圖片

香港特區政府今日會就《2023年道路交通法例
（提升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修訂）條

例草案》及《的士司機違例記分條例草案》刊憲，
下周三於立法會首讀及開始二讀辯論。

兩年累計15分 初犯停牌3個月
運輸及物流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該記分

制度把的士司機的違規行為分類為三級制，分別被
記3分、5分或10分。其中，濫收車費、拒載及更
改的士計程錶等較嚴重罪行會被記10分；繞路、
「釣泥鯭」記5分；拒絕發收據記3分。司機兩年
內，被記滿8分會收到警告；記10分或以上，司機
必須在指定限期內自費報讀的士服務改進課程；記
滿15分或以上，初犯者會被釘牌3個月，再犯釘牌
6個月。
文件指出，濫收車費、拒載等行為涉及欺詐或蓄

意行為，建議除了記分，還要追究刑責，初犯而被
定罪的罪則維持現行最高罰款一萬元及監禁6個
月，隨後再次被定罪，最高可被罰款2.5萬元及監
禁12個月。運輸及物流局建議記分制在條例刊憲
後9個月、即明年4月生效，讓運輸署和的士業界
有充足時間做好準備。
這類違規行為有多普遍？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實測
從灣仔搭乘的士到尖沙咀，可能是本地客緣故，記者
該程車沒有被劏，但發現不少路過的的士都「冚旗」
（即司機在車前掛上暫停載客的紙牌，以提醒乘客不
用截停），「冚旗」多數情況下是司機因為已有客人
網約，或司機交更，無法提供載客服務。

遊客區「冚旗」揀客 旅客搖頭走
到達尖沙咀廣東道遊客區，「冚旗」的士更多。
傍晚6時許，記者直擊有數輛的士在行人路邊稀疏
排開，其中大部分都有「冚旗」，然而該處並非正
式泊車位，的士既不載客又長時間停泊，目的令人
費解。
記者觀察約一小時，見到不少遊客向這些「冚

旗」司機詢問後失望而回。有旅客逐一向「冚旗」
的士司機詢問，也無法截到車，記者跟隨上前聽見
有司機用普通話向遊客表示：「100塊（元）走不
走？」司機疑似不跟咪錶收費，旅客聽後搖頭離
開。記者馬上上前追問遊客，其中一位女士向記者
表示：「我們要去的地方在尖沙咀內，這麼近。」
同行另一位男士則忿忿不平稱：「他（司機）要收
我們（較咪錶）雙倍價錢！」
除「冚旗」的士揀客、濫收費外，無「冚旗」的

士也出現拒載情況。記者見紅綠燈前一輛的士疑似
正在等客，一名本地市民上前詢問後被拒絕，一臉
茫然等下一輛車，這位被拒載市民告訴記者：「他
（司機）只載過海客。」記者見此處並非過海的士
站，亦上前向該名司機表示想到油麻地，該位司機
拒絕接載、一臉不耐煩喊：「我過海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特區政府打擊的
士違規行為的同時，亦提出優化行業服務的建議。根據
運輸及物流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建議將的士最高載客
數目由目前5人增至6人，增加競爭力；鼓勵成立的士
車隊，車隊最少一成汽車屬較豪華的士，並必須提供網
約渠道供乘客預約行程、提出查詢、投訴及在行程結束
後就司機的表現評分，以及必須為車隊的士司機提供職
前訓練，車上需配備無線上網和電子支付設備等。

引入「車隊制」設「豪華」的士
文件指出，香港目前有近9,000個持牌人、共涉及

18,163個的士牌照，擁有權分散難以規管，加上的士牌照
屬永久性質，無須續牌，政府無法在牌照中加入新的牌照
條件，因此建議引入的士車隊發牌制度，現有的士車主可
組成車隊，向運輸署申請「車隊牌照」。組成車隊必須符
合特定條件，例如混合或市區的士車隊規模須介乎300輛
至1,000輛、新界的士車隊則介乎100輛至350輛。
車隊應有最少一成較豪華的車輛和可供輪椅上落，

「豪華」的定義是的士應課稅價值最少30萬元或屬於
純電動的士，同時軸距應最少2,850毫米，即車廂更寬
敞和搭乘體驗更佳。
牌照期限最初不超過5年，運輸署會密切監察車隊

的營運，並視乎中期評核結果，延長車隊牌照期限每
次不超過5年，並建議賦予車隊一些營運權利，包括
准許車隊持牌人為其車隊的士設計車身及標記，以及
在機場和跨境口岸為已預定行程的車隊的士劃定指定
停車處等。車隊持牌人亦可就預定行程自訂車費，惟
在街頭截乘的行程與一般的士按照同一收費表收費。

提高「白牌車」罰則
文件指出，利用汽車作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的個案

持續增加，因此建議將「白牌車」罰則，由現時首次
定罪被罰款5,000元及再次定罪被罰款1萬元，分別提
高至1萬元及2.5萬元；以及把吊銷期及扣押期，由現
時首次定罪判處的3個月及再次定罪的6個月，分別提
高至6個月及1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特區政府擬議一系
列措施打擊的士業違規行為，嚴打「白牌車」，以及鼓勵
成立車隊提升服務質素，的士業議會主席黃卓邦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成立的士車隊，業界絕對贊同。
不過，他認為記分制不少細節內容有待釐清，以免誤墮法
網，「例如怎麼才算繞路？避開塞車路段又算不算繞路？
咪錶紙用完打印不出，是否又算拒發收據？趕交更冚旗是
否構成拒載等？」他促請政府向業界解說清楚。
黃卓邦承認，香港的士因為「各有各做」，以致難

以透過建立獎罰機制提升服務質素，也無法透過品牌
競爭改善管理。他贊同特區政府仿效周邊城市，把的
士全部歸屬各自車隊，建立有效投訴機制，形成有效

管理，全面提高服務素質。不過，他認為政府的建議
欠缺誘因，「政府發車隊牌照有很多要求，包括要用
新車，要建立投訴途徑、管理機制，要保證服務質量
等，但收費仍只能按錶收費，頂多加收預約費。你要
明白成立新車隊，集中培訓管理司機，建立獎罰制度
等，是很大一筆開支，沒誘因怎麼可能有人做？」
他建議政府允許車隊的士能使用不同咪錶收取更高

車費；至於記分制，他建議政府擱置有爭議條款，以
及不應把條例捆綁處理，更有彈性，「任何改善都應
該逐步推進，不斷檢討。」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分會主任杜燊棠昨日則

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反對這次修例：「那麼多灰色地

帶的條款，讓司機一開車就有機會觸犯法例，只會迫
使更多的士司機流失。」他認為草案若全盤通過，會
引起業界強烈反對。

指白牌車罰則太輕
至於打擊白牌車，「罰則還是太輕，法院早已認定

白牌車載客屬違法，應該加強執法全面取締。」
杜燊棠也贊成推行的士車隊管理制度，但政府的建

議未必符合實際情況：「這行誰有能力組建大型車
隊？個個車行誰都不服誰，何況要大額投資，卻看不
到收益。」他建議仿效內地，由專門政府機構統管的
士業。

業界挺組車隊 憂踩「灰色地帶」誤墮法網

載客數倡增至6人 提升的士競爭力

政府建議措施
（一）引入車隊制度

部分條件

◆牌照期限最初不超過5年
◆車隊規模視乎不同類別介乎100至350輛，或
300至1,000輛

◆可供輪椅上落的士及較豪華的士數量，佔車隊
最少10%

◆加入車隊時的車齡3年以內，整個牌照期內為
10年以內

◆的士須配備行車記錄器、監察司機駕駛表現等安
全裝置，以及電子支付和無線上網等乘客設施

（二）最高乘客座位數目由5個增至6個

（三）擬議的兩級制罰則

◆濫收車費；故意拒絕或忽略接受租用；拒絕或
忽略駕駛的士至乘客指示的地方；以及毀損、
損壞及更改的士計程錶，一經定罪，初犯最高
罰款1萬元及監禁6個月；再犯者罰款2.5萬元
及監禁12個月

擬議違例記分制

建議被記10分的罪行：

◆濫收車費
◆拒載
◆拒絕或忽略駕駛的士至客人指示的地方
◆毀損、損壞或更改的士計程錶

建議被記5分的罪行：

◆兜客
◆兜路
◆未經同意，允許租用人以外人士登上的士（俗
稱「釣泥鯭」）

◆欺騙或拒絕知會乘客適當的收費及前往某處的路線

建議被記3分的罪行：

◆拒絕或忽略運載租用人要求數目的乘客
◆拒絕或忽略發出收據
◆沒有將的士計程錶設定於記錄位置

（四）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俗稱「白牌車」）

◆首次定罪罰款增至一萬元，再犯罰款2.5萬元
◆吊銷期及扣押期分別增至6個月及12個月

資料來源：運輸及物流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記者直擊的士司機向旅客要求收取雙倍咪錶
車資及拒載。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攝

◆尖沙咀廣東道有不少疑似揀客的「冚旗」的士聚集。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攝

◆的士業界絕對贊同成立的士車隊，全面提高服務素
質。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